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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院總第 1503 號 委員 提案第 2100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德福等 22 人，有鑑於近年來發生多起酒駕、毒品

與殺人社會重大案件，各界呼籲政府應強化「社會安全網」

，從醫療、社會、心理等各層面，增加社區關懷員人力，以

及要求衛生所設置心理諮商門診，落實社區心理衛生服務。

然而，專家與民間團體認為衛福部「國民心理健康業務」預

算編列嚴重不足，會影響到上述工作推展。此外，「國家心

理衛生報告」四年一次無法及時反應國民心理健康狀況，可

能導致政府決策錯失時機。本席等爰提出「精神衛生法第四

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國家心理衛生報告提前為「至

少每兩年」公布一次，以及時反應全國國民心理衛生狀況。

並且，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人力與經費，以確保有效提供病

人就醫、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

區照顧服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在快速變動的社會情況下，若要制定有效的國民精神健康政策，須有完善的統計資料。現

行四年一次的國家心理衛生報告，在新報告出版前有三年訊息落差。在資訊不充足的情況

下，相關單位難做出正確的決策判斷，國家心理衛生報告提頻率應提高至少二年一次。 

二、近年來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不斷呼籲政府，應該要重視全民心理健康，強化社會安全網，

並針對毒癮、酒癮者提供更多支持協助，採取更有效的治療與復歸計畫措施，防止人們再

度吸毒或再度酒駕，這些措施的推動都牽涉到「心理健康預算」的編列。 

三、2016 年 4 月 13 日世衛組織與世界銀行聯合新聞稿指出：每投入 1 美元治療憂鬱症和焦慮症

，將可在增進健康和工作能力，獲得 4 美元回報；此外，「1990 年至 2013 年期間，罹患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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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和或焦慮症的人數從 4.16 億增加到 6.15 億人，增長了近 50%。世界上將近有 10%的人

口受到影響，精神方面症狀佔全球非致命疾病負擔的 30%。」 

 

提案人：林德福   

連署人：陳雪生  蔣萬安  許毓仁  簡東明  蔣乃辛  

陳學聖  王惠美  林為洲  江啟臣  柯志恩  

林麗蟬  費鴻泰  呂玉玲  黃昭順  楊鎮浯  

吳志揚  許淑華  孔文吉  徐榛蔚  曾銘宗  

陳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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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第四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

列事項： 

一、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精

神疾病防治政策及方案之

規劃、訂定及宣導事項。 

二、全國性病人服務及權益

保障政策、法規與方案之

規劃、訂定及宣導事項。 

三、對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執行病人就醫、權

益保障之監督及協調事項

。 

四、對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病人服務之獎助規

劃事項。 

五、病人醫療服務相關專業

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 

六、病人保護業務之規劃事

項。 

七、全國病人資料之統計事

項。 

八、各類精神照護機構之輔

導、監督及評鑑事項。 

九、其他有關病人服務權益

保障之策劃、督導事項。 

十、國民心理衛生統計、精

神疾病流行病統計研究。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二年公布包含前項各款事項

之國家心理衛生報告。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

列事項： 

一、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精

神疾病防治政策及方案之

規劃、訂定及宣導事項。 

二、全國性病人服務及權益

保障政策、法規與方案之

規劃、訂定及宣導事項。 

三、對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執行病人就醫、權

益保障之監督及協調事項

。 

四、對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病人服務之獎助規

劃事項。 

五、病人醫療服務相關專業

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 

六、病人保護業務之規劃事

項。 

七、全國病人資料之統計事

項。 

八、各類精神照護機構之輔

導、監督及評鑑事項。 

九、其他有關病人服務權益

保障之策劃、督導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

公布包含前項各款事項之國

家心理衛生報告。 

一、增列國民心理衛生統計、

精神疾病流行病統計研究項

目於國家心理衛生報告。 

二、國家心理衛生報告提前為

「至少每兩年」公布一次，

更能及時反應全國國民心理

衛生狀況，作成有效政策，

促進國民心理健康。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

人力與經費，會同中央社政

、勞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

社區照顧、支持與復健體系

，確保有效提供病人就醫、

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

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

顧服務。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

中央社政、勞工及教育主管

機關建立社區照顧、支持與

復健體系，提供病人就醫、

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

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

顧服務。 

參照癌症防治法第十六條，國

家應寬列人力及經費，落實精

神衛生法法有關建立社區照顧

、支持與復健體系工作之執行

。 

 


